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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爱度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爱度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爱度网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度科技”或“公司”）的委托，担任爱度科技申请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转让”）

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

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颁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

司颁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和《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爱

度科技本次挂牌转让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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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与爱度科技申请本次挂牌转让有关的

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爱度科技的行

为以及本次挂牌转让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情况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并

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有关文件和

资料，并据此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的会计审计、资信评估等内容

均严格引述自有关机构出具的报告，且该等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三、爱度科技已作出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

需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不存在重大隐

瞒和遗漏；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

本材料或原件一致。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

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爱度科技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四、本所律师同意爱度科技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其申请本次挂牌转让的申报

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起申报或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的意见承担法

律责任。 

五、本法律意见书阅读时应将所有章节作为一个整体，不应单独使用。本所

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六、本所律师同意爱度科技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的审核要

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爱度科技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导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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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七、本法律意见书仅供爱度科技申请本次挂牌转让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

面许可，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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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次挂牌转让 指 深圳市爱度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申请其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本所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爱度科技/公司 指 深圳市爱度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爱度有限 指 深圳市爱度珠宝有限公司，系爱度科技的前身 

报告期 指 2013 年 1 月 1 日至基准日期间 

基准日 指 2015 年 8 月 31 日 

新时代证券 指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爱度科技申请本次

挂牌转让的主办券商 

大华会计师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系爱度科

技申请本次挂牌转让的审计机构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市爱度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发起人协议书》 指 爱度科技全体发起人签署的《关于深圳市爱度珠

宝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

议书》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正式签署的《深

圳市爱度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申报稿）》 

《申报审计报告》 指 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大华审字[2015]006847 号《审

计报告》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 

工商局 指 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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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基本标准指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

基本标准指引（试行）》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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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挂牌转让的批准和授权 

（一）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2015 年 9 月 17 日，爱度科技依法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深圳市爱度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深圳市爱度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

会全权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

等与本次挂牌转让相关议案，同意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采取协议

转让方式公开转让，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挂牌转让的相关事宜。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上述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及

决议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

有效；爱度科技股东大会就本次挂牌转让相关事宜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和程序合

法、有效。 

（二）待取得的核准 

爱度科技本次挂牌转让申请尚需取得全国股转系统公司的审查同意。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已就申请本次挂牌转让事宜取得现阶段所

必需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时，根据《管理办法》和《业务规则》的相关规

定，爱度科技申请本次挂牌转让尚需取得全国股转系统公司的审查同意。 

 

二、本次挂牌转让的主体资格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系依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公司

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基本标准指引》规定的本次挂牌转让的

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工商登记资料等相关文件，爱度科技系一家由有限

责任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为爱度有限，设立于 2008 年 1

月 25 日。爱度科技目前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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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40300671873507R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及工商底稿资料，

爱度科技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深圳市爱度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水贝工业区 12 栋五楼东 

法定代表人：潘海泉 

注册资本：1,705.26 万元整 

主体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 年 1 月 25 日 

营业期限：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钻石、黄金、白银、K 金、铂金、翡翠、珍珠、钟表、眼镜等首

饰、工艺品的批发、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

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网络商务活动（不含限制项目）；信息系统设计、集成、运行维

护，技术转让；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网络商务服务、数据库服务，数据

库管理；网上从事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经营审批的，

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投资咨询、

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保险资产管理等业务）；

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业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系依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爱度科技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即不存在下列情形： 

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2、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3、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5、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

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请求人民

法院解散公司； 

6、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法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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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系依法由爱度有限整体变更设立且

合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止，爱度科技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

则》、《基本标准指引》规定的申请本次挂牌转让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挂牌转让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基

本标准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爱度科技申请本次

挂牌转让的实质条件进行了逐项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一）爱度科技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且存续已满两年 

1、爱度科技系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2、爱度科技的前身爱度有限为一家依据《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爱度科技系由爱度有限按原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而来。因此，其持续经营时

间应自 2008 年 1 月 25 日，即爱度有限设立之日起计算；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止，爱度科技合法存续已满两年。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

公司（非上市），存续已满两年，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项的规定。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爱度科技目前所持有的有效《营业执照》，爱度科技的经营范围为：“钻

石、黄金、白银、K金、铂金、翡翠、珍珠、钟表、眼镜等首饰、工艺品的批发、

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网络

商务活动（不含限制项目）；信息系统设计、集成、运行维护，技术转让；供应

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网络商务服务、数据库服务，数据库管理；网上从事广

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经营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不得

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保险资产管理等业务）；信息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业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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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申报审计报告》及爱度科技说明，爱度科技近两年

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主营业务收入，爱度科技主营业务是珠宝饰品的设计、批

发和零售，现阶段业务以钻石、钻饰产品的设计与销售为主，主营业务明确。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申报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 近

两年持续经营，不存在终止经营或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情形。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爱度科技主营业务

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二）项的规定。 

（三）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爱度科技已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三会一层”）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审议通过了《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

细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办法》、《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

金占用管理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 

2015 年 8 月 25 日，爱度科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对公司治理机制的执

行情况进行了讨论、评估。全体董事认为：公司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三会一层”的法

人治理结构，制定了三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

方面的职责权限，形成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在公

司投资、融资、资产的收购处置、担保等方面有了明确的授权，董事会对董事长

及总经理在日常经营业务中也都具有具体明确的授权。公司为了保证经营目标的

实现而建立的政策和控制程序，在经营管理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司关联交

易决策与控制制度的建立为保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确保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提供

了有效的保障，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控制经营风险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了公司

的法人治理结构。 

根据爱度科技的主管工商、税务等政府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文件及爱度科技

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 近两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亦不

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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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

《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项的规定。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关于爱度科技的设立和历史沿革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爱度科技的设

立”和“七、爱度科技的股本及其演变”部分。 

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的工商档案资料等相关文件，爱度有限自成立以来

的历次股权转让和增资行为均已经过相关股东会/股东大会审批同意，系当事人

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签署了相关股权转让/增资协议，真实、合法、有效；爱度

有限整体变更为爱度科技时，系以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进

行折股，其折合的股本总额未超过公司账面净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项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与新时代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

书》，爱度科技聘请新时代证券担任本次挂牌转让的主办券商并履行持续督导的

义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新时代证券持有中国证监会核发的 Z31311000 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具备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资格；2015 年 10 月

27 日，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出具股转系统函[2015]7161 号《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

同意新时代证券作为新时代有限责任公司的承继主体，在全国股转系统从事推荐

业务、经纪业务和做市业务。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申请本次挂牌转让系由主办券商推荐并持

续督导，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五）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目前已经具备《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基本标准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本次挂牌转让的实质条件。 

 

四、爱度科技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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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系以发起方式设立，由潘海泉、杨冬梅、

谭敬华、郭映春、新余市为你写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五名发起人共同发起，

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11 日，爱度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由全

体股东潘海泉、杨冬梅、谭敬华、郭映春、新余市为你写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作为发起人，以整体变更的方式，依法将爱度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11 日，潘海泉、杨冬梅、谭敬华、郭映春、新余市为你写诗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共同签署了《发起人协议书》，详细约定了发起人有关整体

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 

为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之目的，爱度有限聘请大华会计师对其账面资

产进行审计。根据大华会计师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出具的大华审字[2015]005986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止，爱度有限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16,438,197.39 元。 

为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之目的，爱度有限聘请同致信德（北京）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根据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出具的同致信德评报字（2015）第 272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止，爱度有限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2,215.27 万元。爱度有限未

根据评估值相应调整其账面净资产。 

2015 年 8 月 26 日，大华会计师就爱度科技（筹）发起人出资到位情况出具

大华验字[2015]000853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止 2015 年 8 月 25 日止，

爱度科技（筹）已收到各发起人缴纳的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16,200,000

元，系以爱度有限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止的净资产折股投入，共计 16,200,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净资产折股后的余额人民币 238,197.39 元转为资本公积。 

2015 年 8 月 25 日，爱度科技（筹）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以整体变更的方式设立爱度科技的决议，以爱度有限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16,438,197.39 元按照 1.01：1 的比例折合股份 1,62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注册资本为 16,200,000.00 元，高于注册资本部分的

238,197.39 元计入资本公积；同时，会议一并审议通过《公司章程》、选举产

生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一届监事会中由股东推荐的监事，该等监事与爱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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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邹娟共同组成爱度科技第一届监事会。 

2015 年 9 月 1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爱度科技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440300671873507R 的《营业执照》，爱度有限正式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即爱度科技。 

爱度有限整体变更为爱度科技时，各发起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潘海泉 641.52 39.60% 

2 杨冬梅 489.24  30.20% 

3 谭敬华 213.84  13.20% 

4 郭映春 194.40 12.00% 

5 
新余市为你写诗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81.00 5.00% 

合计 1,620.00 100.00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上述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方式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取得了必要的批准、许可和授权，

并已办理了相应的登记手续。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2015 年 8 月 11 日，潘海泉、杨冬梅、谭敬华、郭

映春、新余市为你写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同签署了《发起人协议书》，对

潘海泉、杨冬梅、谭敬华、郭映春、新余市为你写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同

作为发起人以整体变更发起方式设立爱度科技相关事宜作出详细约定。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起人协议书》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因此引致爱度科技设立行为存在潜在纠纷。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有限整体变更为爱度科技过程中聘请了同致信

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并聘请了大华会计师进行审计和验

资。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设立过程中已履行必要的审计、资产评估

和验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爱度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建

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深圳市爱度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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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以爱度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人民币

16,438,197.39 元为依据，按照 1.01：1 比例折合爱度科技股本总额 1,620 万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注册资本为 1,620 万元，高于注册资本部分的

238,197.39 元计入计入资本公积。同时，爱度科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一并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并选举了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及第一届监事会中

由股东推荐的监事。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创立大会的召开程序及决议内容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五、爱度科技的独立性 

（一）业务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的《公司章程》和《营业执照》，爱度科技的经营

范围为：“钻石、黄金、白银、K金、铂金、翡翠、珍珠、钟表、眼镜等首饰、

工艺品的批发、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

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网络商务活动（不含限制项目）；信息系统设计、集成、运行维护，

技术转让；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网络商务服务、数据库服务，数据库管

理；网上从事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经营审批的，需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投资咨询、

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保险资产管理等业务）；

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业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

根据爱度科技的说明及《申报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的主营

业务是珠宝饰品的设计、批发和零售，现阶段业务以钻石、钻饰产品的设计与销

售为主。 

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的业务独立于股东和其他关联方，具备直接面向

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爱度科技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

存在同业竞争或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九、关联交易及同业

竞争”一节）。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的业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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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独立完整 

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由爱度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而来，爱度有限整体变

更为爱度科技已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证，爱度科技的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爱度有

限整体变更为爱度科技时系按原账面净资产进行折股，不涉及各发起人另行对爱

度科技以现金或其他资产缴纳出资。 

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目前拥有的房屋租赁使用权、商标专用权、软件著

作权等相关财产的权利证书，并实地查看爱度科技的办公场所，爱度科技合法拥

有的房屋租赁使用权、软件著作权等各项资产权利不存在产权归属纠纷或潜在的

相关纠纷。（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爱度科技的主要财产”一节。）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资产独立完整。 

（三）人员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系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产生。 

根据相关人员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的总经理、财务总监、运

营总监、销售总监，均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

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

薪；爱度科技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人员独立。 

（四）爱度科技的机构独立 

经爱度科技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1、爱度科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设立的董事会、监事会均

分别对股东大会负责； 

2、爱度科技总经理、财务总监、运营总监、销售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系根

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聘任； 

3、爱度科技的组织机构完整，具体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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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爱度科技已经建立健全内部经营管理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没有机构混同的情形。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的机构独立。 

（五）爱度科技的财务独立 

1、根据爱度科技财务总监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具有独立的

财务部门和独立的会计人员，并制订了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决策独立，不存在股

东违规干预爱度科技资金使用的情况。爱度科技已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执

行独立的财务管理制度，并实施严格统一的财务监督管理制度，符合股份公司会

计制度的要求。 

2、根据爱度科技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在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水

贝支行开立了独立的账号为 4000023809200105067 的基本存款账户，不存在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 

3、根据爱度科技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原持有深圳市国家税务

局和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共同核发的编号为深税登字 440300671873507 号的《税务

登记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

（国办发[2015]50 号）等相关规定，实行“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后，企业

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不再发放。企业原需要使用组织机构代码证、税

务登记证办理相关事务的，一律改为使用“三证合一”后的营业执照办理。爱度

科技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独立进行纳税

申报、独立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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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申报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访谈爱度科技财务总监，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爱度科技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资产和其他资源的情况，不存在爱度科技为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况。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的财务独立。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在业务、资产完整、人员、机构、

财务等方面均独立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直接

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六、爱度科技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爱度科技的发起人 

根据爱度科技提供的《发起人协议书》、《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等相

关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时的发起人持股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潘海泉 641.52 39.60% 

2 杨冬梅 489.24  30.20% 

3 谭敬华 213.84  13.20% 

4 郭映春 194.40 12.00% 

5 
新余市为你写诗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81.00 5.00% 

合计 1620.00 100.00 

 

1、自然人发起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住址 

1 潘海泉 男 中国 31033319710619****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2 杨冬梅 女 中国 11010819631219****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

3 谭敬华 男 中国 36250119621028****
住址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林

一村**** 

4 郭映春 女 中国 44030119620509****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荔香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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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 5名发起人均为中国国籍，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

民事行为能力，其住所均在中国境内，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发起人资格。 

2、企业发起人 

新余市为你写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为

360502310013983，成立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主要经营场所为新余市袁河经济

开发区，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冬梅，经营范围：企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新余市为你写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股权

结构如下： 

序号 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杨冬梅 货币 60.499 61.50% 普通合伙人 

2 沈建明 货币 8.099 8.23% 有限合伙人 

3 朱杏玲 货币 4.749 4.83% 有限合伙人 

4 童丽锋 货币 3.816 3.88% 有限合伙人 

5 张永君 货币 4.686 4.76% 有限合伙人 

6 林叶华 货币 3.520 3.58% 有限合伙人 

7 杨春梅 货币 3.616 3.67% 有限合伙人 

8 陶伟 货币 2.449 2.49% 有限合伙人 

9 程立金 货币 2.343 2.38% 有限合伙人 

10 丁琳 货币 1.664 1.69% 有限合伙人 

11 邹娟 货币 1.219 1.24% 有限合伙人 

12 彭丽媛 货币 0.827 0.84% 有限合伙人 

13 李燕珍 货币 0.446 0.45% 有限合伙人 

14 魏强 货币 0.445 0.45% 有限合伙人 

合计 货币 98.378 100.00%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新余市为你写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法设立，

爱度科技设立时该发起人均具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股份有

限公司发起人的资格。 

3、各发起人的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五名发起人均为爱度科技前身爱度有

限的股东。根据五名发起人共同签署的《发起人协议》，各发起人均以其持有的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5 

爱度有限的股权所对应的经审计的净资产按原持股比例投入爱度科技（详见本法

律意见书之“四、爱度科技的设立”）。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上述五名发起人均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担任发起人的资格；上述五名发起人中半数以上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发

起人的人数、住所、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爱度科技的现有股东 

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材料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司现有股东为潘海泉、杨冬梅、郭映春、谭敬华、新余市为你写诗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玖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前海钦若嘉业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其中，玖臻投资、钦若嘉业的情况如下： 

1、上海玖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玖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熊芬、阳浩国共同出资设立。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10114588679092B，执行事务合伙人熊芬。主要经营场

所嘉定区南翔镇静唐路 99号 4幢 173 室。合伙期限自 2011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9 日。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

企业管理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网络工程，商务咨询，计算机软件开

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玖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熊芬 10.61 10.61 

2 
深圳玖臻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7.88 27.88 

3 
深圳旺德福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9.09 29.09 

4 
深圳万嘉和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2.42 32.42 

合计 100.00 100.00 

 

2、深圳前海钦若嘉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钦若嘉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号 440301113024237，法定代表

人过文晓，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 2015 年 06 月 02 日。住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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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 室。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投资

管理、股权投资（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

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顾问、经济信息咨询、金融

信息咨询、财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深圳前海钦若嘉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臻 340.00 34.00 

2 过文晓 660.00 66.00 

合计 1,000.00 100.00 

 

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的现有股东中自然人股东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

能力及民事权利能力、企业股东均有效存续，股东主体适格；现有股东中，新余

市为你写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人均为公司员工，为员工持股平台，不存

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和募集他人资金的情形，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者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 

根据上海玖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前海钦若嘉业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出具的声明，企业设立时出资来源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其中一方向其他方

募集资金以设立本企业的情形，本企业亦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

的情形；本企业投资爱度科技的资金均系自筹资金，包括自有资金、银行借款等；

本企业依据其合伙协议/公司章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存在其中一方或多方作

为本企业基金管理人的情形，本企业也不存在担任任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情

形；本企业的资产不存在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故上海玖臻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和深圳前海钦若嘉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者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 

（四）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潘海泉持有爱度科技股份 641.52 万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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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度科技股份总数的 37.62%，杨冬梅持有爱度科技股份 489.24 万股，占爱度科

技股份总数的 28.69%，杨冬梅通过新余市为你写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公司 4.75%的股份，潘海泉与杨冬梅夫妻关系，共同持有爱度科技 69.23%股份，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潘海泉、杨冬梅作为爱度科技的前身爱度有限的创始人，

自爱度有限设立以来，由潘海泉担任爱度有限执行董事，现任爱度科技董事长、

总经理，杨冬梅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报告期内一直处于实际控制人地位。 

根据爱度科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文件、深圳市公安局翠竹派

出所、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爱度科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七、爱度科技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爱度科技前身爱度有限的设立及历次股权变更 

1、2008 年 1 月，爱度有限的设立 

爱度有限系于 2008 年 1 月 25 日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80 万元，设立时的出资人为潘海泉、杨冬梅，分别认缴出资 108 万元、72 万

元。 

经深圳振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振兴内验[2008]3 号《验资报告》审验

确认：截至 2008 年 1 月 9 日止，爱度有限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第一期注册资

本 90 万元，均为货币出资。其中，潘海泉缴纳 54 万元，杨冬梅缴纳 36 万元。 

2008 年 1 月 25 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2008]第 1216653 号《准

予登记通知书》，核准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并核发了注册号为

44030110316034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爱度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比例 

1 潘海泉 货币 108.00 60% 54.00 30% 

2 杨冬梅 货币 72.00 40% 36.00 20% 

合计 180.00 100% 90.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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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8 年 10 月，实缴注册资本的变更 

2008 年 9 月 21 日,爱度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公司将于 2008 年 10

月 15 日之前将公司尚未投入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90 万元，由各股东出资投足。 

2008 年 10 月 10 日，深圳振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深振兴内验[2008]100

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确认截止 2008 年

10 月 9 日止，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第二期出资合计人民币 90 万元，均

以货币资金出资。其中，潘海泉缴纳 54 万元，杨冬梅缴纳 36 万元。 

2008 年 10月 13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2008]第 1702391 号《准

予登记通知书》，核准了公司变更实收资本事项，并核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爱度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比例 

1 潘海泉 货币 108.00 60% 108.00 60% 

2 杨冬梅 货币 72.00 40% 72.00 40% 

合计 180.00 100% 180.00 100% 

 

3、2009 年 12 月，第一次增资 

2009 年 11 月 9 日，爱度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决定增加注册资本 20 万元，

注册资本由180万元增加至2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股东潘海泉增加12万元、

股东杨冬梅增加 8 万元。 

2009 年 11 月 11 日深圳振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深振兴内验[2009]151 号

《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确认截止 2009 年 11 月

11 日止，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新增资本合计 20 万元，其中股东潘海泉

新增出资 12 万元、股东杨冬梅新增出资 8 万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

额为人民币 200 万元。 

2009 年 12月 10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2009]第 2423480 号《变

更（备案）通知书》，核准了公司变更实收资本、出资期限的事项，并核发了

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9 

本次变更完成后，爱度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累计认缴注册资本总额 本期增资额 累计缴纳注册资本总额 序

号 

股东姓

名 金额（万元） 比例(%) 金额（万元） 金额（万元） 比例(%) 

1 潘海泉 120.00 60% 12.00 120.00 60% 

2 杨冬梅 80.00 40% 8.00 80.00 40% 

合计 200.00 100% 20.00 200.00 100% 

 

4、2010 年 3 月，第二次增资 

2010 年 3 月 12 日有限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注册

资本由 200 万元增加至 220 万元，同时变更经营范围。 

2010年 3月15日深圳振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深振兴内验[2010]15号《验

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确认截止 2013 年 3 月 15 日

公司已收到股东潘海泉及杨冬梅缴纳的出资合计 20 万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

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220 万元。 

2010 年 3 月 31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了[2010]第 2610502 号《变

更（备案）通知书》，核准了公司变更实收资本、出资期限的事项，并核发了

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爱度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累计认缴注册资本总额 本期增资额 累计缴纳注册资本总额 序

号 

股东姓

名 金额（万元） 比例(%) 金额（万元） 金额（万元） 比例(%) 

1 潘海泉 132.00 60% 12.00 132.00 60% 

2 杨冬梅 88.00 40% 8.00 88.00 40% 

合计 220.00 100% 20.00 220.00 100% 

 

5、2011 年 1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1 月 21 日，爱度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潘海泉将其所占的 60%

中的 15%股权转让谭敬华，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双方于 2011 年 1 月 24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将 2011 年 1 月 24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进

行公证，2011 年 1 月 24 号深圳罗湖公证处出具了（2011）深罗证字第 156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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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书》。 

2011 年 1 月 25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2011]第 3322048 号《变

更（备案）通知书》，核准了公司股东变更事项，并核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爱度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变更前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变更后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1 潘海泉 132.00 60% 99.00 45% 

2 杨冬梅 88.00 40% 88.00 40% 

3 谭敬华 -- -- 33.00 15% 

合计 220.00 100% 220.00 100% 

 

6、2013 年 7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及第三次增资 

2013 年 6 月 20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注

册资本由 220 万元增加至 520 万元，并同意郭映春入股公司，持有限公司增资

后 12%的股份。 

2013 年 7 月 2 日中国工商银行出具了编号：深 B00069620《资信证明书》,

证明深圳市爱度珠宝有限公司账户中收到的缴资情况，确认截止 2013 年 7 月 1

日止收到股东潘海泉、杨冬梅、谭敬华及郭映春缴入出资款合人民币 300 万元。 

2013 年 7 月 2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了[2013]第 5348749 号《变

更（备案）通知书》，核准了公司股东、注册资本变更的事项，并核发了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变更前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变更后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1 潘海泉 99.00 45.00% 205.92 39.60% 

2 杨冬梅 88.00 40.00% 183.04 35.20% 

3 谭敬华 33.00 15.00% 68.64 13.20% 

4 郭映春 -- -- 62.40 12.00% 

合计 220.00 100.00% 520.00 100.00%

 

7、2015 年 5 月，第四次增资及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5 月 25 日，爱度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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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520 万元增至 1,620 万元。同时，爱度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股东杨冬

梅将其增资后持有的公司 5%股权转让予新余市为你写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15 年 5 月 29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此次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潘海泉 货币 641.52 39.60% 

2 杨冬梅 货币 489.24 30.20% 

3 谭敬华 货币 213.84 13.20% 

4 郭映春 货币 194.40 12.00% 

5 
新余市为你写诗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货币 81.00 5.00% 

总计 1620.00 100.00% 

 

8、爱度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5 日，爱度有限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为依据，整体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即爱度科技（具体变更过程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爱度科技的

设立”一节）。 

爱度有限整体变更为爱度科技后，爱度科技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潘海泉 净资产 6,415,200 39.60% 

2 杨冬梅 净资产 4,892,400 30.20% 

3 谭敬华 净资产 2,138,400 13.20% 

4 郭映春 净资产 1,944,000 12.00% 

5 新余市为你写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净资产 810,000 5.00% 

合计 16,200,000 100.00% 

 

9、2015 年 9 月，第五次增资 

2015 年 9 月 17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 1,620 万元增至 1,705.26 万元。其中，上海玖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增资 68.21 万元，深圳前海钦若嘉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增资 17.05 万元。 

2015 年 12 月 16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此次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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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潘海泉 净资产 6,415,200 37.62 

2 杨冬梅 净资产 4,892,400 28.69 

3 谭敬华 净资产 2,138,400 12.54 

4 郭映春 净资产 1,944,000 11.40 

5 新余市为你写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净资产 810,000 4.75 

6 上海玖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682,100 4.00 

7 深圳前海钦若嘉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70,500 1.00 

合计 17,052,600 100.00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的设立及历次股权变更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议

程序，并办理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爱度有限整体变更为爱度科技已经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并办理了相应的工商登记手续，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工商登记资料和爱度科技全体股东作出的书面承

诺等相关文件，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爱度科技全体股东所持股份不存

在被质押的情形。 

 

八、爱度科技的业务 

（一）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1、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目前持有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爱

度科技的经营范围为：“钻石、黄金、白银、K金、铂金、翡翠、珍珠、钟表、

眼镜等首饰、工艺品的批发、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

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网络商务活动（不含限制项目）；信息系统设计、集成、

运行维护，技术转让；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网络商务服务、数据库服务，

数据库管理；网上从事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经营审

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投

资咨询、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保险资产管

理等业务）；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业信息咨询（以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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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限制项目）”。 

根据《申报审计报告》及爱度科技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目

前的主营业务是珠宝饰品的设计、批发和零售，现阶段业务以钻石、钻饰产品的

设计与销售为主，与其《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相符。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爱度科技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二）根据爱度科技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未在中国大陆以外

经营。 

（三）根据《申报审计报告》，爱度科技在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 1-8 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6,608,324.67 元、 30,133,272.68 元、

29,815,129.25 元，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6,608,324.67 元、30,133,272.68 元、

29,815,129.25 元。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爱度科技主营业务突出。 

（四）根据爱度科技工商登记资料、《申报审计报告》及爱度科技说明等相

关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自爱度有限设立之日起即合法有效存续，

能够依法开展各项经营活动，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本法律意见书系以《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

的相关规定作为界定关联方的标准。根据上述关联方的界定标准，爱度科技的主

要关联方及其关联关系情况如下：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爱度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潘海泉和杨冬梅，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

见书“六、爱度科技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一节。 

2、持有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除实际控制人潘海泉和杨冬梅外，爱度科技的股东谭敬华持有公司 12.54%

的股份、郭映春持有公司 11.40%的股份，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六、爱

度科技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一节。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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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类型 

执行事务

合伙人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组织机构代

码 

1 

新余市为你

写诗投资中

心（有限合

伙） 

合伙企业 杨冬梅 

企业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杨冬梅

61.50% 
- 

 

4、爱度科技的其他关联方 

序号 关联方 与爱度科技关系 

1 深圳市名珠宝饰品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控制之公司 

2 深圳市深祥珠宝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控制之公司 

3 上海华艺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董事控制之公司 

 

5、爱度科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的相关规定，

爱度科技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为爱度科技关

联方。 

根据爱度科技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爱度科技按照《公司法》

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有关关联方进行了充分披露，无重大遗漏或重大隐

瞒。 

 

（二）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申报审计报告》，报告期内爱度科技与关联方发生的主要关联交易如

下：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5 年 1-8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深圳市名珠宝饰品有限

公司 

购买千足金金

条、饰品 
- 139,658.18 3,093,056.01

深圳市深祥珠宝有限公

司 

购买千足金金

条、饰品 
3,574,571.63 4,572,652.16 - 

合计 -- 3,574,571.63 4,712,310.34 3,093,0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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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本公司应收关联方款项（单位：元） 

2015 年 8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项目

名称 
关联方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深圳市

名珠宝

饰品有

限公司 

- - 1,980,000.00 99,000.00 - - 
其他

应收

款 

潘海泉 2,313,215.92 - - - - - 

 

（2）本公司应付关联方款项（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5 年 8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账款 - - - - 

 
深圳市深祥珠宝有限

公司 
- 318,003.06 - 

其他应付

款 
- - - - 

 潘海泉 - 8,097,873.40 7,723,499.00 

 
深圳市名珠宝饰品有

限公司 
- - 1,520,000.00 

 

3、关联方捐赠（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潘海泉 股东捐赠 357,508.08 - 

 

4、关联方担保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潘海泉 500,000.00 2013 年 11月 20 日 2014 年 11 月 20 日 是 

潘海泉 1,670,000.00 2014 年 5 月 5 日 2015 年 4 月 23 日 是 

潘海泉、杨冬梅 3,000,000.00 2014 年 12月 26 日 2016 年 6 月 26 日 否 

潘海泉、杨冬梅 5,000,000.00 2015 年 6 月 2 日 2016 年 6 月 1 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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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方资金占用 

根据《申报审计报告》以及爱度科技的相关说明，报告期内，爱度科技曾经

存在关联方的资金占用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深圳市名珠宝饰品有

限公司 1,980,000.00 元的款项，爱度科技已经全部收回。潘海泉 2,313,215.92

元的款项，爱度科技已经全部收回。 

除上述披露情况外，报告期内，爱度科技不存在资金被持股 5.00%以上股东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经本所律师访谈爱度科技总经理及会计师，公司在有限责任公司期间，由于

公司规模小，公司治理不够规范，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对简单，未对关联交易

等重要事项的决策问题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存在不规范情形。但报告期内发生

的关联交易不存在交易不真实、定价不公允及影响公司独立性及日常经营的情

形。 

2015 年 8 月 25 日，爱度科技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审议<深圳市爱度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2015 年 9 月 17 日，爱度科技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深圳市爱度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近二年及一期关联交易的议案》，确认公

司 近二年及一期（即 2013 年度、2014 年度及 2015 年 1-8 月）在有限责任公

司阶段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交易不真实、定价不公允及影响公司独立性及日

常经营的情形；同时制定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明确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审批

权限及审批程序。同时，爱度科技管理层已作出承诺，将严格遵守《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规定，若未来产生关联交易将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情况对爱度科技申请本次挂牌转让不

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在其《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等内部制度中均明确规定了关于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序，并制

定了专门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人和关联关系、关联交易事项、关联

交易的回避措施、关联交易的审议和决策、关联交易的价格等事宜作出了专门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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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地规定。另外，爱度科技还制定了《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的上述内部制度为爱度科技关联交易的公

允性提供了决策程序上的保障，体现了保护股东利益的原则，合法有效。 

（六）关于同业竞争 

1、关于爱度科技的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八、爱度科技

的业务”一节。 

2、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潘海泉、杨冬梅除共

同控制爱度科技外，潘海泉未持有其他公司股份，杨冬梅持有其他股份情况如下： 

序

号 

关联企业名

称 
投资比例 基本信息 主营业务 

是否存

在同业

竞争 

1 

新余市为你

写诗投资中

心（有限合

伙） 

杨冬梅出资

61.50% 

注册号：360502310013983，成立日

期 2015 年 5 月 13 日，执行事务合伙

人杨冬梅，主要经营场所新余市袁河

经济开发区；合伙期限自 2015 年 5

月 13 日；经营范围：企业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企业投资

管理、资

产管理 

与公司

业务方

向不同，

不存在

同业竞

争 

2 

深圳市圣元

泰吉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 

杨冬梅出资

49% 

注册号：440301107149800，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国威路国威

公司工业厂房 126 栋 2105 室。法定

代表人陈一木。注册资本 10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4 月 17 日，经营

范围：经营电子商务；网络的技术开

发；信息咨询（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

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其它限制项

目）。 

电子商务 

与公司

业务方

向不同，

不存在

同业竞

争 

 

3、为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爱度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潘海泉、杨冬

梅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作出承诺如下： 

“一、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没有在中国境内外，以

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发展、经营或协助经营、参与、从事与股份公司主营业务或

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

购、兼并与股份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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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不

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发展、经营或协助经营、参与、从事与股份公司主营业

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投

资、收购、兼并与股份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 

三、作为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人不会利用股份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身份从事损害股份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四、本人保证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同样遵守上述承

诺。 

五、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股份公司造成损失，本人将对股份公司遭受的

损失作出赔偿。 

六、本承诺函一经出具即不可撤销。”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与爱度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经营同种或类似业务的同业竞争情况。 

 

十、爱度科技的主要财产 

（一）商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提供的相关商标权证书等资料，并查询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网站相关公告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爱度科

技合法取得并拥有以下注册商标： 

序

号 
商标标识 类别 注册证号 注册时间 核定使用类别内容 备注 

1 
 

第 14 类 7733882 2010.12.14

未加工、未打造的银；首

饰盒；银饰品；链（首饰）；

珠宝（首饰）；戒指（首

饰）；激光宝石；银制工

艺品；手表 

- 

2 

 

第 14 类 6552357 2011.01.07

护身符（珠宝）；银饰品；

小饰物（珠宝）；项链（宝

石）；金刚石；珍珠（珠

宝）；宝石（珠宝）；戒

指（珠宝）；耳环；手表 

- 

3 

 

第 40 类 8202811 2011.09.07

定做材料装配（替他人）；

金属处理；玻璃窗着色处

理（表面徐层）；陶瓷烧

制；水净化；照相排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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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木器制作；布料化

学处理 

4 
 

第 35 类 7733891 2011.05.14

替他人推销；替他人采购

（替其他企业购买商品

或服务）；人员招收；替

他人预定电讯服务 

- 

5 
 

第 40 类 8202841 2011.07.28

定做材料装配（替他人）；

金属处理；玻璃窗着色处

理（表面涂层）；陶瓷烧

制；水净化；照相排版；

雕刻；木器制作；布料化

学处理 

- 

6 

 

第 14 类 8905166 2012.03.21

贵重金属合金；首饰盒；

珠宝（首饰）；翡翠；银

制工艺品；表链；电子万

年台历；银饰品；戒指（首

饰）；链（首饰） 

深圳知

名品牌

注：其中，“爱度”品牌于 2014 年通过由深圳市人民政府、行业协会、研究机构、

主流媒体和专业机构的专家共同组成深圳知名品牌评价委员会的审核，获“深圳知名品

牌”。同时获“原产地标记保护”的注册认证，出口产品享受绿色通道。享有在获奖品牌

包装物和有关宣传活动中标注“深圳知名品牌”的标志资格（标注期三年）。  

 

（二）专利 

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提供的相关专利权利证书等资料，并查询国家知

识产权局网站相关公告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爱度科技合法取得

并拥有以下专利权： 

序号 专利类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取得方

式 
有效期限 

1 外观设计 ZL201330202743.3 钻戒（爱在身边）
受让取

得 

2013-11-06 

至 

2023-11-05 

  2 外观设计 ZL201330202836.6 钻戒（左右） 
受让取

得 

2013-11-06 

至 

2023-11-05 

3 外观设计 ZL201330203287.4
钻戒（蒂凡尼经

典婚戒） 

受让取

得 

2013-11-06 

至 

2023-11-05 

4 外观设计 ZL201330202833.2 钻戒（深情厚谊）
受让取

得 

2013-11-06 

至 

2023-11-05 

5 外观设计 ZL201330203520.9 钻戒（经典婚戒） 受让取 2013-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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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至 

2023-11-05 

6 外观设计 ZL201230476929.3 装饰物（莲花）
原始取

得 

2013-06-12 

至 

2014-06-11 

7 实用新型 ZL201320529367.3
一种风叶旋转式

首饰吊坠 

受让取

得 

2014-04-16 

至 

2024-04-15 

8 实用新型 ZL200820091920.9
具有个性化的首

饰 

受让取

得 

2008-12-31 

至 

2018-12-30 

 

经本所律师核查，外观设计专利“装饰物（莲花）（ZL201230476929.3）”

的专利权人为公司，其余专利的原专利权人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潘海泉，实际控

制人已将其余专利全部无偿转让给公司，上述事项已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备

案。 

（三）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以用户、商品、供应链信息化管理

为导向的 25 项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登记号 

开发完成日期

/首次发表日
保护期限 取得方式

1 
爱度钻石珠宝产品管

理系统 V1.0 
2012SR06006 2012-05-10 

2012-05-10 

至 

2062-12-31 

原始取得

2 
爱度钻石渠道管理系

统 V1.0 
2012SR062415 2012-04-17 

2012-04-17 

至 

2062-12-31 

原始取得

3 
爱度钻石进货管理系

统 V1.0 
2012SR063259 2012-03-09 

2012-03-09 

至 

2062-12-31 

原始取得

4 
爱度钻石石料管理系

统 V1.0 
2012SR062536 2012-02-23 

2012-02-23 

至 

2062-12-31 

原始取得

5 
爱度钻石智能计价软

件 V2.0 
2012SR062714 2008-12-01 

2008-12-01 

至 

2058-12-31 

原始取得

6 
爱度钻石网上商城订

购系统 V3.0 
2012SR063323 2008-11-18 

2008-11-18 

至 

2058-12-31 

原始取得

7 爱度钻石会员中心管 2012SR063009 2008-10-09 2008-10-09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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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 V3.0 至 

2058-12-31 

8 
爱度钻石全球猎钻管

理系统 V3.0 
2012SR063005 2008-08-22 

2008-08-22 

至 

2058-12-31 

原始取得

9 
爱度钻石后台管理系

统 V3.0 
2012SR063249 2008-08-10 

2008-08-10 

至 

2058-12-31 

原始取得

10 

爱度钻石珠宝软件 

[简称：爱度钻石软件] 

2.0 

2009SR049700 2008-08-10 

2008-08-10 

至 

2058-12-31 

原始取得

11 

爱度基于多维度数据

分析的售后管理系统

V1.0 

2015SR065030 2014-08-21 

2015-04-20 

至 

2065-12-31 

原始取得

12 

爱度基于多维度数据

分析的财务管理系统

V1.0 

2015SR064988 2014-08-29 

2015-04-20 

至 

2065-12-31 

原始取得

13 

爱度基于多维度数据

分析的产品管理系统

V1.0 

2015SR063309 2014-06-30 

2015-04-15 

至 

2065-12-31 

原始取得

14 

爱度基于多维度数据

分析的品名管理系统

V1.0 

2015SR065034 2014-05-22 

2015-04-20 

至 

2065-12-31 

原始取得

15 

爱度基于数据化分析

的报表中心管理系统

V1.0 

2015SR085899 2014-08-10 

2015-05-20 

至 

2065-12-31 

原始取得

16 
爱度基于数据化分析

的仓库管理系统 V1.0 
2015SR085910 2014-07-24 

2015-05-20 

至 

2065-12-31 

原始取得

17 

爱度基于数据化分析

的供应商管理系统

V1.0 

2015SR085724 2014-08-22 

2015-05-20 

至 

2065-12-31 

原始取得

18 
爱度基于数据化分析

的结算管理系统 V1.0 
2015SR085914 2014-05-16 

2015-05-20 

至 

2065-12-31 

原始取得

19 

爱度基于数据化分析

的库存预警管理系统

V1.0 

2015SR085572 2014-08-01 

2015-05-20 

至 

2065-12-31 

原始取得

20 
爱度基于数据化分析

的条码管理系统 V1.0 
2015SR085920 2014-06-30 

2015-05-20 

至 

2065-12-31 

原始取得

21 
爱度基于数据化分析

的委外管理系统 V1.0 
2015SR085645 2014-04-14 

2015-05-20 

至 

2065-12-31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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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爱度基于数据化分析

的员工管理系统 V1.0 
2015SR085532 2014-09-12 

2015-05-20 

至 

2065-12-31 

原始取得

23 

爱度基于数据化分析

的智能统计管理系统

V1.0 

2015SR086027 2014-07-10 

2015-05-20 

至 

2065-12-31 

原始取得

24 
爱度基于数据化分析

的转仓管理系统 V1.0 
2015SR086023 2014-06-21 

2015-05-20 

至 

2065-12-31 

原始取得

25 
爱度基于数据化分析

的委外管理系统 V1.0 
2015SR085998 2014-04-11 

2015-05-20 

至 

2065-12-31 

原始取得

 

（四）域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的域名具体情况如下： 

证书名称 域名 域名持有者 注册机构 注册日 到期日 

中国国家顶

级域名证书 

diamondban

k.com.cm 

深圳市爱度珠

宝有限公司 

北京新网数码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2007-06-01 2016-07-01 

中国国家顶

级域名证书 

diamondspa

ce.cn 

深圳市爱度珠

宝有限公司 

北京新网数码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2007-06-01 2016-07-01 

中国国家顶

级域名证书 

diamondtri

p.cn 

深圳市爱度珠

宝有限公司 

北京新网数码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2007-06-01 2016-07-01 

中国国家顶

级域名证书 

histime.cn 深圳市爱度珠

宝有限公司 

北京新网数码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2007-07-15 2016-07-15 

中国国家顶

级域名证书 

histime.co

m.cn 

深圳市爱度珠

宝有限公司 

北京新网数码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2007-07-15 2016-07-15 

中国国家顶

级域名证书 

infodiamon

d.cn 

深圳市爱度珠

宝有限公司 

北京新网数码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2007-05-31 2016-06-30 

中国国家顶

级域名证书 

soido.com 深圳市爱度珠

宝有限公司 

北京新网数码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2007-10-10 2016-10-10 

中国国家顶

级域名证书 

udoido.com

.cn 

深圳市爱度珠

宝有限公司 

北京新网数码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2007-09-17 2016-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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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租赁房产 

根据爱度科技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房屋所有权证等相关文件，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爱度科技的租赁物业情况如下： 

出租方 租赁地点 租赁面积 租赁价格 租赁期限 权属证明

深圳亿翘

物业租赁

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

水贝工业区 12 栋五

楼东 

106 ㎡ 
90 

元/㎡/月

2015-06-01 

至 

2016-05-30 

深房地字

第

20004526

44 号 

深圳亿翘

物业租赁

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

水贝工业区 13 栋

510、602、603、606、

607、608、610 

287 ㎡ 
90 

元/㎡/月

2015-05-01 

至 

2016-04-30 

深房地字

第

20000486

62 号、深

房地字第

20000321

32 号 

深圳亿翘

物业租赁

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

水贝工业区 13 栋

604-605 

90 ㎡ 
90 

元/㎡/月

2015-06-01 

至 

2016-04-30 

深房地字

第

0051654

号 

深圳亿翘

物业租赁

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

水贝工业区13栋6楼

609 

45 ㎡ 
90 

元/㎡/月

2015-05-01 

至 

2016-04-30 

深房地字

第

20000486

62 号 

 

根据爱度科技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深圳仲裁委

员会函证，并于包括上述法院、仲裁委在内及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等

相关网站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爱度科技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不

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十一、爱度科技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或者在报告期内

已经履行完毕但可能存在潜在纠纷，对爱度科技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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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具有重大影响且本所律师认为有必要披露的合同如下： 

1、销售合同 

序

号 
客户名称 合同期限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执行 

情况 

1 
唯品会（中国）

有限公司 

2015.7.16 

- 

2016.7.31 

注 1 注 1 履行中

注 1：爱度科技的产品主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销售，利用天猫平台、京东商城、一

号店等第三方电商销售渠道，提供服务的第三方平台通常采取要求公司网上签约/续签服务

合同的做法。爱度科技与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签订的为销售框架性协议，在合同中并不

直接明确具体金额，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根据《采购货品清单》确定具体标的及金额。 

 

2、借款合同 

序号 贷款人 借款人 借款金额 利率 借款期限 担保情况

1 
华夏银行

福田支行 
爱度有限 300 万元 8.10%

2014 年 12 月 26 日 

- 

2016 年 6 月 26 日 

潘海泉、杨

冬梅保证

担保 

2 
江苏银行

深圳分行 
爱度科技 500 万元 7.14%

2015 年 6 月 15 日 

- 

2016 年 6 月 14 日 

潘海泉提

供抵押担

保、潘海

泉、杨冬梅

保证担保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合同均为爱度科技正常经营活动所产生，不存

在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禁止性规定的情形；鉴于爱度科技系由

爱度有限整体变更设立，上述合同项下所有权利义务依法由爱度科技承继，该等

合同的履行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三）经本所律师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深圳仲裁委员会函证，并于包

括上述法院、仲裁委在内及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等相关网站查询，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爱度科技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

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十二、爱度科技重大资产变化 

（一）根据爱度科技声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除本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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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变化情况外，爱度科技 近两年未发生过其他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

本、重大资产收购或出售等事项。 

（二）爱度科技拟进行的重大资产购买或出售 

根据爱度科技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爱度

科技不存在进行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的计划。 

 

十三、爱度科技的公司章程制定及修改 

（一）公司章程的制定 

2015 年 8 月 25 日，爱度科技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章程》。该《公司章程》对公司的名称、公司形式、经营宗旨和

范围、注册资本、股份转让、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股东大会的职权、董事会、监

事会的组成和职权、经营管理机构、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合并、分

立、增资、减资、解散和清算、修改章程、投资者关系管理等方面都作了详细和

明确的规定。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已就《公司章程》的制定履行了必要的法

定程序，具备公司章程生效的法定条件，合法、合规；爱度科技的《公司章程》

的内容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合法、有

效。 

（二）公司章程的修改 

根据爱度科技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董事会、股东大会文件资

料，报告期内爱度科技《公司章程》修改情况如下： 

2015 年 9 月 17 日，爱度科技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股份公司第一次增资方案的议案》，并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爱度网

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对增资后股本总额及股份总数进行相应

条款的修改。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爱度科技公司章程的制定及修改程序符合《公司

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章程的内容合法、有效。 

 

十四、爱度科技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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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 

爱度科技的组织机构图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五、爱度科技的独立性”一节。 

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以

及各业务部门等组织机构；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监事会对股东

大会负责；董事会履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负责公司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和确定

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并监督战略的实施；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领导经营管理团队

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各机构之间分工合理，保证了公司的生产和经营的正

常进行。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己经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能够满足公

司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的要求。 

（二）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的议事规则 

1、爱度科技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具体指导股东大会的规范运作。 

2、爱度科技制定了《董事会议事规则》，作为董事会依法有效行使职权、

规范运作的明确指引。 

3、爱度科技制定了《监事会议事规则》，作为监事会依法有效行使职权、

规范运作的明确指引。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的内容和制定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爱度有限整体变更为爱度科技之日起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止，爱度科技共召开了两次股东大会、两次董事会、一次监事会，该等会

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

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十五、爱度科技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爱度科技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1、根据爱度科技提供的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并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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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情况 

1 潘海泉 董事长、总经理 

2 谭敬华 董事 

3 郭映春 董事 

4 唐安 董事、财务总监 

5 张永君 董事 

6 杨冬梅 监事会主席 

7 童丽峰 监事 

8 邹娟 职工监事 

9 沈建明 运营总监 

10 朱杏玲 销售总监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潘海泉，男，1971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2 年 6 月毕业

于华东工业学院化学工程管理专业，大专学历。1995 年至 2007 年任上海华艺珠

宝首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经营管理。2007 年至 2015 年 8 月任职于深圳

爱度珠宝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任

期自 2015 年 8 月 25 日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 

郭映春，女，196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程师。1984 年

6 月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本科学历。1984 年分配到深圳市博

物馆工作，负责《今日深圳》的展览工作，并集体编写《今日深圳》一书。1985

年 6 月至 1987 年 11 月任深圳市博物馆团书记,市文化局团总支委员。1986 年 7

月至 1987 年 1 月参加市政府工业办组织的《深圳市引进外资成果展览》北京展

览的筹办工作。1987 年 1 月调到深圳市免税商品企业公司。1988 年 4 月调到免

税商品企业公司下属宝昌钻石饰品有限公司任办公室担任副主任。1988 年 7 月

被深圳市职称改革办公室评为助理馆员，在此期间人事关系一直隶属市人事局管

理。1992 年调到免税公司下属雅昌珠宝饰品有限公司任办公室主任。1995 年 6

月调离免税商品企业公司，1995 年 7 月至 1996 年 10 月任深圳市佛辉珠宝有限

公司董事长。1996 年 11 月至 1998 年任深圳豪辉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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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至今成立深圳市名珠宝饰品有限公司任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任期自 2015

年 8 月 25 日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 

谭敬华，男，196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程师。1984 年 6

月毕业于东华理工大学地质学系，本科学历。1984 年 6 月至 1990 年 5 月历任东

华理工学院助教，讲师。1987 年 9 月至 1990 年 5 月就读东华理工大学在职研究

生，研究生学历。1990 年 5 月至 1992 年 11 月任中科院广东有色所高级工程师。

1992 年 11 月至 1996 年 10 月历任深圳市珠宝城企业有限公司任销售部副经理，

采购部经理、副总经理。1996 年 10 月至 2003 年 4 月担任深圳市恒德利珠宝有

限公司总经理。2003 年 4 月至 2012 年 6 月担任深圳市蓝玫瑰珠宝有限公司总经

理。2012 年 6 月至今，任深圳市深祥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任

期自 2015 年 8 月 25 日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 

唐安，男，195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会计师、注册

会计师。1987 年 7 月毕业于浙江冶金经北京时间专科学校（现嘉兴学院）会计

专业，大专学历。2008 年 1 月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学历。2000

年 10 月毕业于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1977 年 4 月至

1985 年 8 月，就职于中国有色十六冶建公司五公司基础工程队，担任会计员。

1987 年 8 月至 1989 年 8 月，就职于中国有色十六冶建公司山东工程处，担任财

务负责人、助理会计师。1989 年 9 月至 1991 年 8 月，就职于深圳南山精精美塑

料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经理。1991 年 9 月至 1994 年 6 月，就职于深圳南山

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项目经理。1994 年 7 月至 2000 年 11 月，就职于深圳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基金财务经理。2000 年 12 月至 2001 年 11 月就职于深圳市

金活实业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助理。2001 年 12 月至 2003 年 8 月，就职于

深圳时代设计印务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12 月，就

职于深圳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五部经理。2005 年 1 月至 2011 年 3

月，就职于深圳永安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总审。2011 年 4 月至今就职于深圳长

枰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主任会计师。2015 年 5 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任财务总

监。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任期自 2015 年 8 月 25 日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 

张永君，男，1979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8 年月毕业于

黑龙江省绥棱县一中，高中学历。2001 年 4 月至 2003 年 9 月，就职于深圳市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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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南珠宝有限公司，担任技术工。2003 年 9 月至 2005 年 8 月，深圳市天成珠宝

有限公司，担任技术工。2005 年 8 月至 2010 年 6 月，就职于深圳市星光达珠宝

有限公司，担任技术工。2010 年 7 月至 2014 年 8 月，就职于深圳市爱度珠宝有

限公司，负责跟单、下单、物料采购。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6 月，担任深圳市

爱度珠宝有限公司商品部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任期自 2015 年 8 月 25 日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 

（2）监事基本情况 

杨冬梅，女，1963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 年 6 月毕业

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财务会计专业，本科学历。1987 年至 1993 年任职黑龙江

省审计厅，负责审计事务。1993 年至 1995 年历任深圳市南华珠宝首饰经理、总

经理助理。1995 年至 2007 年任职上海华艺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2007年至 2015年 8月就职于深圳市爱度珠宝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自 2015 年 8 月 25 日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 

童丽峰，女，1976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师。1996 年

7 月毕业于湖北省商业高等专科学校财务管理专业，大专学历。1996 年 9 月至

2000 年 7 月就职于湖北省大悟县劳动局，担任出纳。2000 年 8 月至 2003 年 8

月就职于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会计。2003 年 8 月至 2012 年 1 月就职于深

圳市玉和田物业清洁管理有限公司，担任会计主管。2012 年 2 月至今就职于深

圳市爱度珠宝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经理。现任公司监事，任期自 2015 年 8 月 25

日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 

邹娟，职工代表，监事，女，1974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深圳市宝玉石检验员。1996 年 7 月毕业于长沙文理学院 文秘专业，大专学历。

1997 年 2 月至 1998 年 2 月就职于深圳市廷亮贸易有限公司，担任职员，负责展

厅接单，配石。1998 年 2 月至 2007 年 1 月就职于深圳市廷亮贸易有限公司，担

任主管。2009 年 2 月至 2009 年 4 月就职于深圳市金逸珠宝有限公司，担任职员，

负责接单，物品保管。2010 年 2 月至今就职于深圳市爱度钻石珠宝有限公司，

担任职员，负责跟单，配石。现任公司监事，任期自 2015 年 8 月 25 日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 

（3）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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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海泉，详见“（1）董事基本情况”。2015 年 8 月 25 日至今，担任爱度

科技总经理，任期三年。 

唐安，详见“（1）董事基本情况”。2015 年 8 月 25 日至今，担任爱度科

技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沈建明，男，1986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9 年 7 月毕业

于西北民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历。2008 年 3 月至 2010 年 1 月，就职于

广州市风生水网络有限公司，任运营经理；2010 年 2 月至 2012 年 6 月，就职于

上海威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任运营总监；2012 年 7 月至今，就职于爱度有限，

任运营总监。现任公司营运总监，任期自 2015 年 8 月 25 日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 

朱杏玲，女，198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7 年 6 月，毕

业于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动力工程系火电厂集控运行专业，大专学历。2007

年 6 月至 2008 年 1 月，就职于中广核服务有限公司，担任职员。2008 年 6 月至

2009 年 2 月，就职于深圳市易好佳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软件销售专员。2009 年

5 月至至今就职于有限公司，历任销售客服、客服主管、督导总监、销售总监。

现任公司销售总监，任期自 2015 年 8 月 25 日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 

3、根据爱度科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声明与承诺、主管部门

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及爱度科技的书面确认，爱度科技现任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与原单位之间竞业禁止的情形且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下列情形：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

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

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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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 

（7） 近 36 个月内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 近 12 个月内收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8）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等有

权机关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

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爱度有限整体变更为爱度科技之日起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止，爱度科技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过变更。 

 

十六、爱度科技的税务 

（一）税务登记 

根据爱度科技提供的相关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原持有深圳市国

家税务局和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共同核发的编号为深税登字 440300671873507 号

《税务登记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

的意见》（国办发[2015]50 号）等相关规定，实行“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

后，企业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不再发放。企业原需要使用组织机构代

码证、税务登记证办理相关事务的，一律改为使用“三证合一”后的营业执照办

理。爱度科技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作为

独立的纳税人进行纳税申报和履行纳税义务。 

（二）主要税种、税率 

根据《申报审计报告》并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在报告期内执行的主要税

种和税率如下： 

序

号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1 增值税 销售货物 17% 

2 消费税 应纳税销售额 5%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缴流转税税额 7% 

4 教育费附加 实缴流转税税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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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方教育费附加 实缴流转税税额 2% 

6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三）税收优惠 

根据《申报审计报告》、爱度科技提供的资料及爱度科技的说明，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爱度科技报告期内未享受税收优惠。 

（四）政府补助（单位：元） 

补助项目 2015 年 1-8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扶持科技创新第 6 批资金 50,000.00 - - 

中小企业展会补贴 - 52,920.00 29,740.00

深圳市生物、互联网、新能源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 

44,634.85 -- 356,500.00

合计 94,634.85 52,920.00 386,240.00

 

（五）依法纳税情况 

根据深圳市罗湖区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分别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2015

年 12 月 16 日出具的书面证明，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未发

现爱度科技存在税务违法记录。 

（六）本所律师经适当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在报告期内执行的税种、税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享受的政府补助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爱度科技近两年能够依法纳税，不存在因违反税收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而

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七、爱度科技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根据爱度科技的说明、《营业执照》、《申报审计报告》等相关文件，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爱度科技 近两年的主营业务为是珠宝饰品的设计、批发和零售，

现阶段业务以钻石、钻饰产品的设计与销售为主。公司自身不进行生产，主要通

过直接采购标准化产品或外协采购公司自行设计产品的方式获取需要的珠宝首

饰产品，因而不涉及安全生产及对环境造成影响等问题，亦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有

关环境保护及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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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相关说明，公司向客户提供的所有珠宝产品，均有具

备相关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出具产品检测报告，并均为客户提供了一定的质保

期。根据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9月18日出具的书面证明，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没有违反市场和质量（包括工商、质

量监督、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记录。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爱度科技 近两年的经营符合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

监督标准的要求，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有关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八、爱度科技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本法律意见书中所称“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系指金额较大的

诉讼、仲裁案件，涉及罚款金额较大的行政处罚案件，或虽然金额不大，但从性

质及造成的结果而言对于爱度科技具有或将会有重大不利影响的案件。 

（一）经本所律师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深圳仲裁委员会函证，并于包

括上述法院、仲裁委在内及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等相关网站查询，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爱度科技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含劳

动争议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二）根据爱度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

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爱度科技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尚未

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十九、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爱度科技具备申请本次挂牌转让的主体资格，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基本标准指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项条件，其申请本次挂牌转让不存在实质性

法律障碍。 

爱度科技申请本次挂牌转让尚需取得全国股转系统公司的审核批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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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以下无正文，接签署页） 




